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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立食品安全救濟基金並建置相關法制，讓此基金對所有危害食品安全的廠商收取合理的救濟

準備金，並對受害者提供較便利的救濟。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目前政府對不法廠商的罰款與上述基金的構想雖有點類似，但實質上仍有很多不同，因

此並不宜由罰款的靈活運用就達到上述基金的目的，第一，罰款是要懲罰廠商的惡意行為，而非

從事受害者的救濟，因此其金額並非依可能造成的傷害來訂定，像毒澱粉事件七家廠商只被罰 6

到 21 萬元，和可能的傷害相距甚遠。第二，不良食品常是經過不同廠商構成的生產鏈才被消費

者吃到，有些用了不當原料的廠商雖聲稱自己也是沒有惡意的受害者，因而可避免鉅額罰金，但

它們該負的賠償責任其實很大，若有食品安全救濟基金的制度，它們就較難逃避責任，也較不會

一再犯下用到不當原料的錯。 

二、政府各種罰款種類繁多，單就這項要拿來專款專用於救濟恐怕也有爭議。這次食用油事

件政府對業者提出了 23.1 億元的罰款，一開始政府也說不會拿來賠償民眾，民眾向廠商求償仍

要走民事訴訟的途徑。後來行政院江院長雖說要把這筆錢回歸給受害消費者和無辜的通路，但這

只是他的決定而非制度。如果不建立制度，例如政府食用油事件，政府扣住較高額罰款，受害者

便可得到較多補償，其他如政府只取得幾十萬元罰款的毒澱粉事件，受害者卻求償無門，恐怕也

有爭議。 

三、上述食品安全救濟基金的相關制度雖然有點複雜，但我們仍希望政府能仔細規劃合理可

行的辦法，不要只用人治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建立制度依法行政。 

提案人：許添財  尤美女  吳秉叡  許忠信 

連署人：林岱樺  陳其邁  何欣純  姚文智  陳節如  

蔡煌瑯  田秋堇  李應元  葉津鈴  薛 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惠貞：（14 時 1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蘇委員清泉、楊委員玉欣等 25 人，鑒於近

年來台灣興起「彩繪指甲」熱潮，但是調查發現，坊間「美甲用品店」所販賣之美甲用品，大多

沒有中文標示、甚至是完全沒有標示字樣，明顯違反《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美甲用品中「固

定劑」、「溶劑」和「凝膠」含有高濃度之甲基丙烯酸乙酯（EMA）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大

量吸入，會導致呼吸麻痺，若大量接觸到皮膚，將造成皮膚嚴重敏感刺激。事實上台灣已有許多

因為製作「彩繪指甲」操作不當，導致發生皮膚炎、指甲發炎等案例。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全面

清查市面上「美容材料行」美甲用品其材料來源、成分和標示是否合乎《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

之規範，並盡速訂定美甲業相關管理辦法，以保障民眾及從業人員之健康安全。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江惠貞、蘇清泉、楊玉欣等 25 人，鑒於近年來台灣興起「彩繪指甲」熱潮，許多民眾都

有指甲彩繪的經驗。但是調查發現，坊間「美甲用品店」所販賣之美甲用品，大多沒有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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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完全沒有標示字樣，明顯違反《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美甲用品中「固定劑」、「溶

劑」和「凝膠」含有高濃度之甲基丙烯酸乙酯（EMA）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大量吸入，會導

致呼吸麻痺，若大量接觸到皮膚，將造成皮膚嚴重敏感刺激。事實上台灣已有許多因為製作「彩

繪指甲」操作不當，導致發生皮膚炎、指甲發炎等案例。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全面清查市面上「

美容材料行」美甲用品其材料來源、成分和標示是否合乎《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範，並盡

速訂定美甲業相關管理辦法，以保障民眾及從業人員之健康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近年來台灣興起「彩繪指甲」熱潮，許多女性都有指甲彩繪的經驗。「彩繪指甲」固然

漂亮，但是在美麗的背後，製作「彩繪指甲」是否會對人體有傷害、製作過程中吸入之高濃度甲

基丙烯酸乙酯（EMA）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是否可能危及孩童、孕婦以及從業人員之健康，

目前皆無法可管。事實上，指甲類化妝品應符合《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相關規範，但是調查發

現，不僅所有美甲用品皆可於坊間「美容材料行」輕易購得，其所販售之素材，包括含有高濃度

甲基丙烯酸乙酯（EMA）之「固定劑」、「溶劑」和「凝膠」，大多沒有中文標示、甚至連英

文標示都沒有，明顯違反《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此外到底瓶子裡面裝的內容物為何，不僅民

眾不了解，甚至連美甲師也搞不清楚，嚴重暴露在危機之下。日前便發生民眾自行於網路購買相

關素材製作「彩繪指甲」，結果導致「固定劑」不小心接觸到手臂致嚴重燒燙傷緊急送醫治療之

案例，此外甲溝發炎或是因為「彩繪指甲」接觸隱形眼鏡導致眼鏡破裂、眼部發炎之案例更是不

勝枚舉。 

二、事實上我國目前並沒有規定美甲師必須考取證照始得執業，但是美甲師在製作「彩繪指

甲」過程中，需要專業能力之判斷，包括「磨刻甲面拿捏」、「固定劑使用量」、乃至營業用之

器具如「紫外線燈」、「磨甲刀」、「彩繪筆」的衛生掌握等等。此外，美甲師長期處於「固定

劑」、「溶劑」和「凝膠」等含有高濃度有害物質之工作環境中，對於身體健康也缺乏保障。因

此政府確有必要針對美甲業訂定管理辦法。 

三、鑒於製作「彩繪指甲」之民眾眾多，政府有責任保護製作「彩繪指甲」之民眾以及從業

人員之健康安全，因此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全面清查市面上「美容材料行」之美甲用

品其材料來源、成分和標示是否合乎《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範，並與勞委會、經濟部共同

研議，盡速訂定美甲業相關管理辦法，以保障民眾及從業人員之健康安全。 

提案人：江惠貞  蘇清泉  楊玉欣 

連署人：蔣乃辛  邱文彥  陳雪生  呂玉玲  陳根德  

李貴敏  陳鎮湘  呂學樟  江啟臣  簡東明  

王育敏  盧秀燕  丁守中  林郁方  馬文君  

詹凱臣  徐少萍  紀國棟  吳育仁  林明溱  

劉建國  魏明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